附件4 

联合申报协议注意事项
联合申报协议应满足以下要求，不满足要求的会退回修改：

协议名称应为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****联合申报协议；

内容中明确约定合作双方各自所承担的任务、目标、责任和经费（包括包括省、市财政资金和自筹经费及双方经费分配），明确协议有效期；
明确财政资金未达到申请资金额度，项目申报企业、合作单位承诺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差额部分，
落款时，合作双方均应盖章并注明签署时间，协议中如标注了“签字”则须签字。

